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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6-041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目标未达成以及 

所采取的后续解决方案的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收购湖南省同力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利用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该项股

权收购事项的主要内容为：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收购非关联自然人尹延清、罗巍等合计

所持湖南省同力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同力”）70%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16,800 万元，公司在股权收购同时将与湖南同力其他股东方

对其进行同比例增资。公司该次对湖南同力的股权收购以及增资事项实施完成后，湖南同力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 70.00 

尹延清 1,272.00 15.90 

罗巍 768.00 9.60 

许志涛 240.00 3.00 

李杰 120.00 1.50 

合计 8,000.00 100.00 

前述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5年4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湖

南省同力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利用有限公司70%股权暨对其进行增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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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工作部署，湖南同力于2015年5月在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股权变

更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对其相关资产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方式完成接

收并开展经营。 

一、湖南同力原股东方承诺事项以及相关说明  

1、湖南同力原股东方承诺事项： 

湖南同力原股东方尹延清、罗巍、许志涛、李杰于《股权收购协议》签署时分别向公

司承诺并保证湖南同力2015至2017年度实现以下税后净利润指标： 

本次股权转让方承诺湖南同力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公

司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审计机构”）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3,600万元、4,140万元。 

如湖南同力 2015 年、2016年、2017年中任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低于盈利保证指标，则

除公司以外的股权转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以现金和（或）股份方式给予公司补偿。 

（1）业绩承诺期间，若湖南同力任一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未达到

目标净利润的，自然人尹延清、罗巍、许志涛、李杰应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内

履行相应的业绩补偿责任，即自然人尹延清、罗巍、许志涛、李杰按照 53%；32%；10%；5%

的比例分别向公司支付补偿款。自然人尹延清、罗巍、许志涛、李杰应在审计机构出具审计

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2）在目标公司未能完成前述业绩承诺目标，且股权转让方未履行（或无能力履行）

前述现金补偿责任时，股权转让方应将所持目标公司相应股权无偿转让给甲方作为补偿，应

补偿股权比例计算公式为：年度补偿股权比例=[（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三年累计目标净利润之和]×70%

－已补偿股权比例。 

2、湖南同力原股东方承诺事项未达成的相关说明：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湖南同力 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7,618,598.79 元，净利润 9,856,109.08 元，未实现原股权转让方承诺的 2015 年度净利

润指标，原股东未能实现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为湖南同力所从

事的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经营受国际贵金属价格下滑、业务经营受产能周期以及生产经营预

期目标未达成等因素影响，另外，公司对湖南同力并购时点发生在 2015 年 5 月，湖南同力

产能及生产期间运营规模未能得到有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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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鉴于湖南同力2015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情况，公司与湖南同力原股东及管理层进行

了坦诚沟通，就湖南同力原股东方对业绩承诺未实现、利润补偿以及业务发展等问题，积极

协商后续补偿事宜。2016年3月，各方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就履行《股权转让协

议》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6年3月31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省同力

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利用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以及签署相关补偿协议的议案》，

同意原股权转让方尹延清、罗巍、许志涛及李杰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将其所持有的湖南同力

合计10%股权作为补偿，无偿过户给本公司；该次股权收购协议的2016-2017年业绩对赌条件

不再执行。，本事项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补充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就湖南同力业绩承诺未达成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具体说明 

1、根据公司与湖南同力股东方签署的补充协议，协议签署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1）交易方甲：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方乙：尹延清，身份证号：42010619641025****； 

（3）交易方丙：罗巍，身份证号：43010519920927****； 

（4）交易方丁：许志涛，身份证号：42102219640922****； 

（5）交易方戊：李杰，身份证号：42242119760228****。 

湖南同力及其股东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就收购乙方、丙方、丁方和戊方所持湖南同力部分股权事宜于2015年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原协议已正式生效且各方已经开始履行。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

协商，就调整原协议中有关业绩补偿等条款达成协议。 

（1）乙方、丙方、丁方及戊方同意将原协议项下的尾款3360万元作为对甲方的现金补

偿，因此不再要求甲方按照原协议予以支付。 

（2）考虑到上述现金补偿不足，且在湖南同力全体股东同意终止原协议中有关2016年

及2017年业绩承诺与补偿条款的前提下，乙方、丙方、丁方和戊方同意按照收购前湖南同力

股权结构另行向甲方补偿合计10%的股权。其中：乙方同意将所持湖南同力5.3%的股权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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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甲方，丙方同意将持有的湖南同力3.2%的股权补偿给甲方，丁方同意将所持有的湖南同力

1%的股权补偿给甲方，戊方同意将持有的湖南同力0.5%的股权补偿给甲方。 

上述股权补偿过户完成后，湖南同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比例(%)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6,400.00 80.0 

尹延清 848.00 10.60 

罗巍 512.00 6.40 

许志涛 160.00 2.00 

李杰 80.00 1.00 

合计 8,000.00 100.00 

（3）甲方收回湖南同力的经营管理权，湖南同力总经理由甲方推荐的人员担任，负责

公司的日常管理，全面行使湖南同力的经营管理权利，总经理由湖南同力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4）补充协议生效后，原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业绩补偿事宜的条款终止履行，原协

议中关于组织机构的条款与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由以公司委派的管理团队负责湖南同力的日常运营管理，增强公司

对湖南同力的整体控制力，将会一定程度上提升湖南同力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改善湖南

同力再生资源以及家电拆解业务盈利能力。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 




